市场监管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1、基本信息

	1.1 标准名称
	中文
	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安全监管数据标准

	
	英文
	[bookmark: ESTD_NAME]Information on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n national wholesale markets for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data specification

	1.2 与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一致性程度情况
	□等同采用
□修改采用
□非等效采用
■未采用
	标准编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1.3 任务来源
	批准立项的文件名称和文件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下达2024年度市场监管行业标准制订计划项目的通知（国市监办发【2025】39号）
	计划编号
	2024MR0013

	1.4制（修）订
	■制定     □修订（被修订标准名称及编号：                      ）

	1.5 起止时间
	2024年  10 月--- 2026 年  10 月

	1.6 标准起草单位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

	1.7 起草团队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bookmark: OLE_LINK3]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数据应用中心
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
新长城科技有限公司

	1.8 标准体系表内编号
	无

	1.9调整情况
	无

	2、背景情况

	2.1 目的、意义
（工作开展背景及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食用农产品作为食品供应链的重要环节，其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为了规范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行为，加强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保障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81号文）。
81号文的实施，对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提出了明确要求，包括销售者义务、市场开办者责任、监督检查等内容，为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当前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监管信息系统在数据标准规范方面尚存在不足，如数据格式不统一、信息孤岛现象严重、数据共享和利用效率低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监管效率和食品安全水平的提升。
因此，制定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监管信息系统行业数据标准规范，对于提高监管效率、保障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可以促进信息共享，提高监管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有效防范和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2.2 与国内外相关标准、文献的关系
	1.国外标准情况：与食品安全直接相关的国际标准化组织主要有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国际食品制造商协会(ICGMA)，国际标准化组织食品技术委员会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分委会（ISO/TC34/SC17）。其中，CAC是政府间国际组织，ICGMA均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国际标准一般指的是CAC制定的国际食品法典标准，主要是为了在国际食品和农产品贸易中给消费者提高更高水平的保护，并促进更公平的交易活动而制定的一系列食品标准和相关的规定。食品法典以统一的形式提出并汇集了国际上已采用的全部食品标准，包括所有向消费者销售的加工、半加工食品或食品原料的标准。此外，ISO/TC34/SC17目前已发布七个ISO22000系列国际标准，该系列标准主要是描述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要求的使用指导标准，又是可供食品生产、操作和供应的组织认证和注册的依据。目前，直接针对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安全信息化标准化方面的标准还无相关国际标准。
2.国内标准情况：在食品安全标准方面，我国与国际标准化组织食品技术委员会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分委会（ISO/TC34/SC17）对口的是全国食品质量控制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313），主要开展食品质量控制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通用性标准化工作。目前已发布涉及食品生产方面的国家多项，但这些标准主要规范内容集中在基础性、综合性、通用性食品安全和生产管理方面，对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安全方面的国家标准未涉及。具体到农产品批发市场相关食品标准方面，国内先后发布实施了GB/T 29372-2012《食用农产品保鲜贮藏管理规范》、GB 43284-2023《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品》、GB/T 37109-2018《农产品基本信息描述 食用菌类》、GB/T 19220-2003《农副产品绿色批发市场》、GB/T 34769-2017《肉类批发市场交易技术规范》、GB/T 19575-2004《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技术规范》等国家标准，以及个别地方为规范区域内的食用农产品市场的规范发展，发布实施了DB43/T 554.2-2010 《食用农产品连锁商店通用管理规范 第2部分: 食用农产品连锁专业商店》、DB43/T 554.1-2010《食用农产品连锁商店通用管理规范 第1部分: 食用农产品连锁综合商店》 、DB43/T 554.3-2010《食用农产品连锁商店通用管理规范 第3部分: 食用农产品连锁品牌专卖店》 等地方标准。目前，发布实施的标准仅对食用农产品市场的技术和管理以及交易场所进行要求，对食用农产品市场是的食品安全信息化标准方面还未涉及，制定《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安全监管数据规范》行业标准正是填补目前该方面标准缺失的现状，是对目前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的补充和完善，从市场监管行业内规范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安全监管业务系统的开发建设，以及相关业务信息的采集、处理、交换与共享。
3.与现行各类信用法律法规的关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相关政策措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举措。

	3、编制过程

	3.1 分工情况
	[bookmark: OLE_LINK4]2025年4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下达2024年度市场监管行业标准制订计划项目的通知，本标准正式立项，立项计划号为2024MR0013。2025年4月，成立了由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牵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数据应用中心、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新长城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单位共同组成的标准起草组，并根据各参与单位及起草组成员的前期基础研究、专业特长和标准制定经验向起草组成员分配了工作任务，标准起草工作正式启动。具体分工如下：
	单位名称
	任务分工

	[bookmark: OLE_LINK1]组长单位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
	负责标准整体设计和工作统筹组织，负责标准具体制定全过程,包含的整体格式框架确认、信息模型、指标体系以及代码表的编制以及相关程序性工作

	成员单位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重点参与标准的信息模型、指标体系以及代码表的编制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数据应用中心
	重点参与指标体系以及代码的编制

	
	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
	重点参与前言及1范围内容、术语和定义等

	
	新长城科技有限公司
	重点参与指标体系以及代码的数据格式和其他数据属性的修改




	3.2 起草阶段
	[bookmark: _GoBack]标准起草过程，起草组结合前期的工作基础和成熟研究，多次召开了组内标准编制讨论会，进行了大调研、资料分析梳理，并以不同形式征询了来自各标准相关方的意见，对标准立项草案、讨论稿反复修改、完善和提升，对意见进行了汇总、整理和吸收完善，于2025年11月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并致函主管司局餐饮食品司征求意见，餐饮食品司反馈无意见。

	3.3 征求意见阶段
	

	3.4标准审查阶段
	

	4、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本项目旨在制定一套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监管信息系统行业数据标准规范，涉及相关内容如下：
统一数据标准：建立统一的数据采集、处理、传输和存储标准，确保不同地区、不同环节的数据能够无缝对接和交换。
提高数据质量：通过规范数据的采集、录入和管理流程，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促进信息共享：打破信息孤岛，实现监管部门、市场开办者、销售者之间的信息共享，提高监管协同效率。
适应法律法规要求：确保数据标准规范与81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相适应，为监管提供法律支撑。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将为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监管信息系统的建设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为提升我国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水平做出贡献。
本标准主要内容主要包括农批市场开办者、入场销售经营者等信息涉及的数据指标体系，包括对指标项的名称、字段名、数据类型及格式、指标项所使用代码的标识符、指标项所遵循数据元的标识符等属性进行定义，主要信息包括：市场开办者信息、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信息、检测品种和项目信息、入场销售者建档信息、主要的供货渠道信息等。

	5、验证情况（适用时填写）

	5.1 验证单位情况
	验证单位
	验证人员
	验证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5.2 验证过程
	

	5.3 验证数据分析
	

	5.4 验证评价
	

	5.5 其他应说明的情况
	

	6、附加说明（可选）

	6.1 宣贯标准的
建议
	

	6.2 修订和废除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6.3 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6.4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6.5 参考文献
	

	联系人
	袁刚
	联系电话
	010-88651783
	电子邮箱
	yuangang@samr.gov.cn

	注：1.本格式的通用部分为第1章、第2章、第4章和第6章。
2.第5章和第6章为可选项，其余为必填项。




日期：    年    月    日



